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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2023-07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出售南昌胜利路物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扩大全域业务发

展，为供应链投入做流动性资金准备，通过盘活资产的方式持续压缩负债，综合

交易条件等因素后，拟以现金交易方式向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所持

有的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时代广场中段的店铺，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

交易价格为 1.7亿元。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出售南昌胜利路物业的议案》，本次交易还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

十二条规定：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

千万元人民币；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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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十四条规定：“（二）

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的账面值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

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

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

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事项，故不适用于“购买、出

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

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的资产净额标准。依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

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 2 号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 2号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28,000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61028176X3 

主营业务：服装服饰批发；服饰制造；服装制造；服装服饰零售；皮革制品

制造；皮革制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家用纺

织制成品制造；针纺织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专业设计服务；服饰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洗烫服

务；洗染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文具

制造；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

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服饰、皮革制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及家用纺织品的

生产和销售；服饰设计；服饰技术、信息咨询服务、服饰干洗服务；普通货物运

输；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服饰、皮革制品批发、零售；服饰、皮革制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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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文具的制造、加工；日用杂品批发、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以及

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

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新马服装国际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如成 

最近一年（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1,126,671.48万元，净资产：

242,757.31万元,总负债 883,914.1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479,586.62万

元，净利润：8,378.87万元。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及公司

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

公司不存在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时代广场中

段 111室（第 1层）、时代广场中段 201室（第 2层）、时代广场中段 301室（第

3 层）、时代广场中段 401 室（第 4 层），总建筑面积为 11810.55 平方米，使用

面积为 10817平方米。 

2、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公司于 2008 年购得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时代广场中段物业，购得上

述交易标的后主要作为自有品牌直营店铺运营。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已经符合《证券法》规定，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格律（上海）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至评

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具体评估情况

详见同时披露的《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其拥有的位

于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时代广场中段、上饶市信州区抗建路 48 号商业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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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卖方）：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时代广场中段 111 室（第 1 层）、

时代广场中段 201室（第 2层）、时代广场中段 301室（第 3层）、时代广场中段

401室（第 4层），总建筑面积为 11810.55平方米，使用面积为 10817 平方米。 

3、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成交总价为 1.7亿元，房屋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完成过户及房屋交付后 7个工作日内收到全部出售款。 

4、房屋交付时，甲方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供水、供电、下水管道、电话和宽

带等相关配套设施能够正常使用。房屋相关的水、电、电信网络等设施完整可靠，

物业费已经结清。 

5、产权过户：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的两个月内办理完毕不动产转

移登记事宜。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等情形，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全域业务发展，为供应链投入做流动性资金准备，

另通过盘活资产的方式持续压缩负债,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

影响，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房屋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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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9日 

 


